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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融屹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标的债权明细
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浙江金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104,057,034.75

未偿利息

61,876,489.37

担保情况

保证人：龙游宏浩物资有限公司、徐有金（保证人龙游宏浩物资有限公司已破产终结）

抵押情况

抵押物1：债务企业自有衢州市浮石路16号1-6层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3261.43平米，商务金融用地，最高额抵押4600万元；抵

押物2：债务企业自有衢州市荷花西路362幢1-13层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9370.73平方米，商服用地，最高额抵押7317万元

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湖创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湖创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合同》，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湖创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湖创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借款人及各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湖创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相应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湖创投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华融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湖创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浙江金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70,718,055.04

利息

61,876,489.37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担保人/抵押物

保证人：龙游宏浩物资有限公司、徐有金 抵押物：债务人名下位于衢州市荷花西路362幢1-13层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9370.73平方米，商服用地，最高额抵押金额7317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3]月[14]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
利息余额暂计算至[2021]年[6]月[30]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湖创投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暂欠息（具体以
法院、破产管理人确定为准），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律
师费、交通费等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

系，联系人：陈经理，联系电话：1895711063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

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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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芬那丝袜

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芬莉针

织实业公司

温州市寰宇高分

子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腾旭服饰

有限公司

台州李林皮革

有限公司

浙江联创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衢州市迅驰

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开拓机械

有限公司

衢州力恒动力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衢州市奕安贸

易有限公司

衢州市瑞龙塑

胶制品有限公

司

银【杭义】字/第【811088201831】号

银【杭义】字/第【811088162263】号

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117130号

银【杭义】字/第【811088162262】号

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

811088103194号

深发（温鹿）贷字（20120815)第（001）号

深发温鹿贷字第20120726001号

2013年商贴字86009号

温OH201386076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52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53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35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18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50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19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25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27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28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36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26号

2015年温泽（借）人字051号

901002014企贷字00014号

901002013企贷字00066号

901002014企贷字00033号

901002015企贷字00070号

901002015企贷字00047号

901002015企贷字00068号

901002015企贷字00067号

901002015企贷字00069号

901002014企贷字00009号

901002015承字00016号

901002015承字00020号

901002015承字00046号

901002015承字00041号

901002015承字00045号

901002016企贷字00045号

901002015承字00199号

74,720,000.00

24,928,000.00

17,302,717.70

5,636,313.32

24,730,000.00

20,282,024.18

7,000,000.00

3,820,000.00

3,213,311.00

3,028,588.22

2,346,076.22

19,663,

934.76

6,175,551.60

33,059,

971.55

2,370,208.23

11,594,

621.74

22,530,

648.11

11,424,

833.53

8,539,582.17

5,857,032.59

8,318,692.76

1,432,212.77

由浙江芬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宇舶服饰有限公司、刘卫高、

刘文玲、骆建勇、刘建英提供保证担保；由义乌市芬莉针织实

业公司、浙江芬那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由浙江芬莉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中杭包装有限公司、江苏万晟实业

有限公司、刘卫高、刘文玲、吴永民、李苏仙提供保证担保；由义乌市芬

莉针织实业公司、浙江芬那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刘倩提供抵押担保

由温州市广发经贸有限公司、潘方鸣、潘洋提供保证

担保；由徐霞敏提供抵押担保

由徐云旭、黄忠义、徐陈义、张晓萍、潘银妹提供保证

担保；由潘银妹提供抵押担保

由李文渊、林月娥保证担保；由温岭市李林皮革有限

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由浙江建艺装饰有限公司、杭州大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祝同华提供保证担保

由衢州浦罗米斯照明有限公司、徐建明、王玉玲、王芳、江宏提供保

证担保；由衢州市祥源电线制造厂、吴国渭、王兰仙提供抵押担保

由浙江新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郑祖华、叶菁华、黄丽

娟、黄友康、王建军、胡雪艳、浙江凯王纸品有限公司、

浙江美鑫特种纸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由浙江通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陈光华、余爱平、戴国

建、李拥军、黄淑芳提供保证担保

由衢州市宏伟化工有限公司、郑平、杨金仙、朱宏、王

建伟、浙江拓牛化工有限公司、巫安俊、邹淑英提供保

证担保；由俞建芳、骆少华提供抵押担保

由衢州市旭翔贸易有限公司、衢州市三叁泡塑包装有限公司、林成

东、蔡飞琴、林成龙、黄海霞、项锦和、林丽娜、孙宝金、潘凤秀、胡育

林提供保证担保；由衢州市瑞龙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序号 债权资产 借款合同 未偿本金 未偿利息 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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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泰兴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鼎极电机

有限公司

衢州市幸福电

器股份有限公

司

常山县怡海电

子有限公司

常山县美家居生活

用品广场有限公司

浙江乐豪新能

源有限公司

宁波三浪环球车

辆部件有限公司

杭州宝国建设

有限公司

浙江信谊控股

有限公司

浙江远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万金机械

有限公司

浙江快达消防

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科鑫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奇爱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鑫勤针纺

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庄洁无纺

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永盛纺织

有限公司

金晖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温银9012011年承字00529号

温银9012011年承字00564号

901002013企贷字00170号

901002016企贷字00030号

901002016企贷字00029号

901002016企贷字00038号

901002015承字00174号

901002015企贷字00016号

901002015企贷字00015号

901032015企贷字00013号

901032016企贷字00016号

901032015企贷字00063号

902002013企贷字00194号

902002014企贷字00003号

903032015企贷字00046号

903032015企贷字00120号

903012015企贷字00097号

903012014企贷字00046号

903012014企贷字00034号

903012014企贷字00050号

903002015企贷字00099号

903002014企贷字00466号

903002014企贷字00464号

903002015企贷字00384号

903002014企贷字00279号

903002016企贷字00021号

903002015企贷字00355号

903002015企贷字00356号

903002014企贷字00221号

903002014企贷字00222号

903002013企贷字00091号

903002015企贷字00343号

903002015企贷字00047号

2,115,545.78

1,413,096.71

8,499,464.92

5,000,000.00

1,049,699.00

1,937,631.21

13,506,121.80

3,942,532.93

20,000,000.00

14,367,665.00

9,992,483.29

9,949,770.84

14,837,678.44

9,658,704.91

7,482,619.20

15,000,000.00

10,000,000.00

26,573,413.85

9,666,802.97

2,500,791.45

5,773,848.93

5,736,342.82

3,042,377.06

1,787,291.59

19,197,

119.44

6,517,538.78

14,387,

437.77

19,062,

115.23

9,141,784.16

10,444,

178.49

8,720,236.10

6,069,317.67

4,526,474.03

17,093,

841.30

11,983,

386.73

26,728,

903.93

由衢州市丰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徐晓光、姜玉香、徐鲁锦、封庆

华、蔡美华提供保证担保；由刘水文、周培菊提供抵押担保

由浙江通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陈光华、李朋提供保

证担保

由浙江东晟轴承有限公司、衢州亚士顿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王东风、蔡军、李小龙、李晨提供保证担保；由衢

州市幸福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由金志水、徐国英提供保证担保；由常山县怡海电子

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由王春良、王祝芳提供保证担保

由常山县民康纺织有限公司、黄慧忠、陈和勤、杨海

丽、杨眉、王志根、程永仙提供保证担保

由黄立、黄挺、黄德贤、黄梅兰、王星平、宁波市三浪润滑

元件有限公司、宁波富帆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由冯卫国、金雁、李庆江、濮利凤、冯雪宝、莫美芬提供保

证担保；由杭州华都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由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来氏铸造科技有限

公司、赵建坤、黄霜霜、赵关荣提供保证担保

由浙江江南涤化有限公司、王建平、楼叶萍提供保证

担保

由诸暨市联江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龙越管业有限公

司、金军涛、阮燕君提供保证担保

由浙江勤创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国亚纺织有限公司、诸暨市

光明五金厂、陈方明、金红英、金勤意、金叶君提供保证担保

由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中兴防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诸暨中兴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贵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金纪星、杨飞霞提供保证担保

由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蒙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奇爱五金塑料有限公司、浙江龙川健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何奇伟、金爱萍提供保证担保

由浙江中统管业有限公司、叶德信、杨琴提供保证担

保

由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浙江越王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提供保证担保

由绍兴县肯利达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外婆家食品有限

公司、包国江、张银燕提供保证担保

由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县轻纺原料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徐宝金、李文程提供保证担保

序号 债权资产 借款合同 未偿本金 未偿利息 担保情况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浙商】银行收购的【浙江胜达钢铁

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
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胜达钢铁有限公司】
等债权总额【5362.73】万元，其中：债权本金【4317.97】万元，利息【1044.76】万元，
代垫费用【0】万元，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2年【6】月【29】日止。该贷款债权担
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为【浙江浦江县凯越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和【黄
永积、黄国胜、黄琦】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7】月【8】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
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13868989995】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2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俞江军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编号为浙江Y11210165-1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
让给俞江军。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俞江军履行相关义务。俞江军
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俞江军履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758584198、0571-87836687 俞江军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7月8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1年11月1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
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1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含罚

息、复利）余额（上述本金、利息数据为我公司内部数据，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等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俞江军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如有）及其它应付款（如有）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诸暨市永发机械辊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17,097,770.77

利息

29,533,628.82

抵押物

无

连带责任保证人

冯姜江、冯巍、姚江儿、浙江国勇纺织有限公司、孟国勇、俞晓丽、浙江恒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市瑞和机电有限公司、浙江恒立工贸有限公司

原债权人

浦发银行绍兴诸暨支行


